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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25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枫海影业 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

 

天津枫海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，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

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本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填写 

公司名称 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关旭 

设立日期 2014 年 1 月 9 日 

注册资本 222.22 万元 

住所 
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甲 560 号 B

区 205-A59 

邮编 101118 

所属行业 广告服务 

主要业务 

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（不含营业性

演出）；文艺创作；承办展览展示；

销售日用杂品、金属制品、服装、鞋

帽、家用电器、家具、针纺织品、文

具、五金、交电、建筑材料、厨房用

具、酒店用品；货物进出口（国家禁

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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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除外）；经济贸易咨询（中介除

外）；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（中介除

外）；技术转让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

发布广告；版权代理；租赁机械设备、

摄影器材、舞台灯光音响设备；市场

营销策划；商务信息咨询（中介除

外）；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089634930K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名称 汪壮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汪壮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

对象 
否 

 

（二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汪壮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6 年 4 月至 2021 年 8 月 4 日任天津

枫海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

职位。2021 年 8 月 5 日，辞去天津枫海

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位；2021

年 8 月 5 日至今，任天津枫海影业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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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董事职位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影视剧投资、制作，电影发行，CG 制

作、娱乐营销和艺人经纪业务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天津市滨海区中关村科技园华塘睿城 1

区 6 号楼 2 层 207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挂牌公司 4.2618%股份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是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（三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

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

股权关系 有 

汪壮持有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北京锦淳”）46%股权，

同时，拥有北京锦淳其余股东所持股份

对应表决权的授权委托，从而使汪壮持

有北京锦淳 100%的股权表决权，为北

京锦淳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资产关系 无 不适用 

业务关系 无 不适用 

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有 汪壮担任北京锦淳执行董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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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

1、一致行动主体包括：汪壮、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□亲属关系 √其他  

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汪壮 

股份名称 天津枫海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2 年 6 月 29 日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615,257 股，

占比 4.26% 

直接持股 615,257 股，占比 4.26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，占比 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3,814 股，占比 1.06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61,443 股，占比 3.20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8,872,490

股，占比

61.46% 

直接持股 615,257 股，占比 4.26% 

间接持股 8,257,233 股，占比 57.2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，占比 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,411,047 股，占比 58.26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61,443 股，占比 3.20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无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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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

股份名称 天津枫海影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2 年 6 月 29 日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8,257,233

股，占比

57.20% 

直接持股 8,257,233 股，占比 57.20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，占比 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,257,233 股，占比 57.2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，占比 0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8,872,490

股，占比

61.46% 

直接持股 8,257,233 股，占比 57.20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615,257 股，占比

4.26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,411,047 股，占比 58.26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61,443 股，占比 3.20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有 

2022 年 6 月 28 日，北京锦淳股东关旭作出

增资决定：（1）吸收汪壮、姜爽为新股东，公司

股东会由汪壮、姜爽、关旭组成。（2）公司注册

资本由 100 万元增加至 222.22 万元，实收资本

由 100 万元增加到 222.22 万元。（3）股东关旭

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。（4）公司组织形式

由一人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。（5）审议

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程。 

2022 年 6 月 29 日，汪壮、姜爽与北京锦淳、

关旭签订《增资协议》，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，

汪壮出资 153.33 万元认购北京锦淳 102.22 万注

册资本，增资完成后，汪壮持有北京锦淳 46%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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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；姜爽出资 30 万元认购北京锦淳 20 万注册资

本，增资完成后，姜爽持有北京锦淳 9%股权。 

收购人汪壮通过增资枫海影业控股股东北

京锦淳，取得北京锦淳的控股权，从而实现对枫

海影业的间接收购，成为枫海影业的实际控制

人。 

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的《天津枫海影业股份

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等相关文件。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
权益（拟）变动方

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□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√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
2022 年 6 月 28 日，北京锦淳股东关旭作出增资决定：

（1）吸收汪壮、姜爽为新股东，公司股东会由汪壮、姜爽、

关旭组成。（2）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增加至 222.22 万

元，实收资本由 100 万元增加到 222.22 万元。（3）股东关

旭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。（4）公司组织形式由一人有

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。（5）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公司章

程。 

2022 年 6 月 29 日，汪壮、姜爽与北京锦淳、关旭签订

《增资协议》，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，汪壮出资 153.33 万元

认购北京锦淳 102.22 万注册资本，增资完成后，汪壮持有

北京锦淳 46%股权；姜爽出资 30 万元认购北京锦淳 2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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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，增资完成后，姜爽持有北京锦淳 9%股权。 

收购人汪壮通过增资枫海影业控股股东北京锦淳影视

文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锦淳”），取得北京锦淳的控

股权，从而实现对枫海影业的间接收购，成为枫海影业的实

际控制人。 

本次收购前，关旭持有北京锦淳 100%股权，为枫海影

业的实际控制人，北京锦淳是枫海影业的控股股东，持有枫

海影业 57.20%的有表决权股份。本次收购，收购人汪壮以

增资方式认购北京锦淳 46%股权,增资完成后，姜爽持有北

京锦淳 9%股权，关旭持有北京锦淳 45%股权。同时，关旭、

姜爽将其持有北京锦淳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汪壮行使，

从而使汪壮持有北京锦淳 100%的股权表决权，成为北京锦

淳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汪壮成为枫海影业的实际控制

人，北京锦淳为汪壮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北京锦淳为枫海影业的控股股东，收购人汪壮通过增资北京锦淳股本取得北

京锦淳的控股权，从而实现对枫海影业的间接收购。本次收购后，汪壮成为枫海

影业的实际收购人,收购人汪壮拟通过此次收购，将进一步加强对枫海影业的管

理和控制，提高决策效率，开拓新业务，整合相关资源以培育新利润增长点，增

强持续盈利能力并确保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汪壮、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- 

批准程序 - 

批准程序进展 - 



公告编号：2022-018 

8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2022 年 6 月 29 日，汪壮、姜爽与北京锦淳、关旭签订《增资协议》，

根据增资协议的约定，汪壮出资 153.33 万元认购北京锦淳 102.22 万注册资本，

增资完成后，汪壮持有北京锦淳 46%股权；姜爽出资 30 万元认购北京锦淳 20

万注册资本，增资完成后，姜爽持有北京锦淳 9%股权。 

（二）2022 年 6 月 29 日，关旭、姜爽分别与汪壮、北京锦淳签订《表决权

委托协议》，根据协议约定，关旭、姜爽同意将其所持有北京锦淳全部股权的表

决权委托给汪壮行使。 

（三）2022 年 6 月 29 日，姜爽与汪壮签署了《股权质押协议》，根据协议

约定，姜爽同意将持有的北京锦淳 9%的股权质押给汪壮，以保障汪壮所享有的

表决权的稳定性。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，实际控

制人发生变动。 

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动的相关信息进

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

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收购人汪壮身份证明信息复印件； 

（二）《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股东决定》； 

（三）《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增资协议》； 

（四）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； 

（五）《股权质押协议》； 

（六）《天津枫海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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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《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天津枫海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收

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》； 

（八）《北京市卓英律师事务所关于《天津枫海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

书》之法律意见书》； 

（九）《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关于汪壮收购天津枫海影业股份有限公司

之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汪壮、北京锦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

2022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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